沂源县实验中学学校体育工作自评结果
1．体育课：学校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标准，每周开设三节体育课，每天保证学生在校一小时体育锻炼时间。
2．体育训练：学校田径队、篮球队、足球队、排球队、羽毛球队、乒乓球队、跳绳毽球队每天课间操和课外活动时间进行训练。
3．体育比赛：乒乓球比赛男女队分别获得第七、第八名：校排球队，女队获第四，男队获第四。足球队获县男、女队分别或得第三名、第七名的优异成绩。
4．体育教师：学校配备10名体育教师，一名研究生学历，其余均是大学本科，都先后参加过全市、县级教师培训。
5．体育场地：学校配备标准的400米田径场和标准的人造草皮足球场，配备篮球场8处、排球场两处，乒乓球台10个，体育器械按照义务教育均衡区配备标准进行配备。
[bookmark: _GoBack]6．条件保障：一是加大对体育教师培训的支持，鼓励教师参加更高级别的培训，提高教师的的训练水平。二是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浓厚的运动气氛。向广大家长 宣传体育特色工程和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重要意义，强调体育的教育功能。结合比赛开展一系列的体育活动。使完善学校各项考核制度，使班级参加各级各类体育活动的加分制度更趋合理。四是学校统筹解决校队队员的训练时间、比赛服装和其他训练条件问题，保证训 练正常进行。五是完善校本课程的内容，形成适宜学校，适宜学生的有特色的校本课程。

